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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于做好期末、寒假学生安全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期末、寒假学生安全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有效开展安全教育
学生放假离校前，各学院要通过多种途径集中开展一次安全教育，确保覆盖到全部班级、全体学生。要有针对性地教育提醒学生防各类安全事故以及电信网络诈骗、传销、套路贷等，强化学生遵纪守法、文明礼让和安全防范意识。特别要教育学生注意交通安全，不去危险地方，不乘坐非法营运和超载等违章车辆，切实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，坚决克服麻痹和松懈心理，确保期末、寒假期间学生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
二、切实保障信息渠道畅通
各学院要畅通与学生、学生家长的信息沟通渠道，随时掌握学生动态。要将学校寒假放假、下学期开学报到时间以短信等方式及时通知到学生家长，要准确掌握学生的离校时间、去向以及返校等情况，要求学生到家后要第一时间向辅导员报平安，确保寒假期间家校沟通信息畅通。要畅通信息报送渠道，发生事故要及时准确向学校报告。
三、引导学生勤俭文明过节
要教育引导学生在寒假返乡期间，积极投身社会实践、社会调查、志愿服务等主题鲜明、贴近群众的假期活动，指导“学生资助宣传大使”开展工作，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，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唱响主旋律、传播正能量。要教育学生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，倡导理性、文明、健康的消费理念和绿色生活方式，遵守公序良俗，注意言行举止，自觉抵制法轮功、封建迷信、传销、赌博、非法游行和集会等活动，切实维护学校和自身形象，健康愉快地度过一个文明、平安、祥和的春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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